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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一男子被养父母追讨 60000 元赡养费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纯梓

断联 12年，养父母与成年继子的赡养难题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但如果是养
父母与过继子女呢？ 

63 岁的李婧就因三年前与继子的一场官司至今
闹心不已。1991 年，她和丈夫将小叔子已满 18 岁的
大儿子过继过来，随后为其入伍、找工作的事费尽心思；
2005 年，继子成家立业后搬离家中，自此就断了联系。

长达 12 年的“失联”让李婧夫妇寒心不已，
最终将继子告上法庭，追讨 60000 元的赡养费。
然而，这场特殊的官司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在李婧夫妇与继子事实抚养关系破裂的前提下，
对方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故事吧。

过继家族里的成年儿子
“母子关系 15 年，没想到现在他却不承

认了！”63 岁的李婧是岳阳市湘阴县人，她

与丈夫周为民本育有一儿一女，但在 1987 年，

时年 7 岁的亲生儿子不幸溺水身亡，让原本

幸福的一家人遭受了沉重打击。

当时，不少亲戚邻居叮嘱他们：“女儿始

终是要出嫁的，家里还是得有个男孩。”考虑

到自己年纪大了不好再生育，李婧夫妇便找

到周为民的兄长周国芳，希望过继他们家当

时已满 18 岁的大儿子周磊。

那一年，周磊正读高三，准备报考军校，

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想到李婧家里条件更

好，能让周磊过上更好的生活，周国芳立即

同意了。

1991 年，经家族亲戚一致商议，李婧夫妇

作为接养人与周国芳一家签订了“过养协议”，

其中，明确“将周磊过继给李婧夫妇为子”。

自此，周磊与李婧夫妇共同生活——为

了帮助周磊入伍，李婧夫妇为其找指标；之

后退伍，他们又到处托人给周磊安排工作。

周磊也很争气，随后考上了公务员，事业发

展得不错。

2003 年，周磊在养父母家结了婚。可大

家都没想到，小家庭的成立，反倒拉开了他

们之间的亲情——“我们跟儿媳妇合不来，

吵过几次架，他们索性就搬了出去。”李婧说，

2005 年，周磊和妻子搬走后在外租了房子，

从此再没回来过。

一晃就是十余年。随着

年龄增长，周为民患上了重

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按

李婧的说法，养父生病以来，

周磊夫妇不仅没有掏过医疗

费，甚至从来没有去医院探

望，连电话都没有打过一个。

“没有我们的付出，他根

本不可能有现在的生活。”李

婧很气愤，“不要求他作为儿

子来尽力照顾，作为侄儿也

应该来看看老人吧！”

就这样，2017 年 5月，与

周磊失去联系多年的李婧夫

妇向湘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周磊承担周为民住院

期间一半的医疗费，同时履行

其应当担负的赡养义务。

法律连线

备受争议的“收养协议”
“我过继到他们家时已经成年，根本不符合现在的收养规定。”

同年，接到法院传票的周磊也很气愤。法庭上，他认为“收养协议

无效”，养父母与他更不存在事实抚养关系，自己不需要承担赡养义

务。而这些年，他并没有失联，只是换了电话号码和住处。

周磊说，养父周为民是退休干部，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和养老保障，

完全有能力承担医疗费。另外，老人还有一个亲生女儿，是他们从

小养育长大。因此，作为没有被老人抚养的“成年继子”，他不需要

与老人的亲生子女承担同等的赡养义务。

那么，周磊与李婧夫妇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份备受争议

的“收养协议”又是否有效？李婧的一审代理律师、北京德和

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玲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个

案件极具代表性，还得具体分析：

首先，收养时养子已经成年，当时双方签订的抚养协议是否有效，

能不能形成收养关系，这很重要；其次，在老人有亲生子女的情况下，

养子需要尽怎样的赡养责任，这一点需要佐证；另外，在养父母有

一定收入保障时，养子承担的赡养费该如何计算，这也是一个矛盾点。

而针对“抚养协议是否有效”的争议，李玲解释，根据 1992 年

施行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七条，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

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也就是说，

即使周磊在被收养时已经成年，但仍符合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协议

有效。

于是，在双方各自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得出结论——过继子女对

养父母也有同样的赡养义务。

李玲说，根据《婚姻法》规定，养父母和继子在法律上也属于

父母子女关系，不因其是过继子女而与亲生子女有所区别。

就这样，考虑到李婧夫妇的医疗费和未来的赡养费，结合周磊

的收入条件等各种因素，湘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周为民前

期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继子和亲生女各承担一半，其中，周磊需要

支付周为民医疗费 16863 元。另外，

周磊还需要支付周为民医疗赡养费

31104 元。

“一审判决后，周磊不服，今年

上诉至岳阳市人民法院。”李婧说，

但最终法院判决“双方解除收养关

系”，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

管怎样，心里还是很难过，我们赢

了官司，但是输了亲情”。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除李玲

外皆系化名）

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法定继承

人分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和第二顺

序继承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

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继承人为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

继承法同时规定，本法所说的子女，包

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

养关系的过继子女。

由此可知，过继子女是有继承权的，但

前提是过继子女与养父母之间有抚养关系。

李玲
北京德和衡（长沙）

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 1992年《中国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施行前签订的收养协议

以及可以根据1984 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来认定：

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确

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

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该按收养关系对待。

也就是说，养父母与生父母达成了过养

协议，且不论当时过继子女的实际年龄是否

已经成年，只要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这个

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比如在过养后，在本

人的履历表中，对养父母称呼“爸爸”、“妈妈”，

尤其过继子女还与养父母是亲属关系，即可

证实过继子女是同意与认可该协议的。因此，

“收养协议”成立、且双方同意与认可收养

关系后，养父母应对过继子女承担抚养义务，

而过继子女也需要承担亲生子女同等的赡养

义务。

在一定条件下是需要继续支付

生活费的。根据《中国人民共和

国收养法》第三十条 ：

1、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

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

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

2、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

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

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3、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

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

4、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

收养关系的除外。

什么条件下，过继子女需要承担
亲生子女同等的赡养义务？

解除收养关系后，过继子女还需
要承担赡养义务吗？

成年过继关系下，过继子女是否
也享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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